广东药科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监考须知

一、教学点根据考生人数进行考场布置，统筹安排监考人员，监考人员由教学点挑选责任心强、敢抓敢管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担任。

二、根据考生的人数，每个试室安排二至四名监考员，原则上30名考生配一名监考员。
三、考场监考人员必须做好以下三个环节的工作；

1、监考员于考试开始前十五分钟到达考场；

2、监考员到达后，首先进行清场，所有在场学生，一律离开，将场内所有书籍物件清出，集中放置；
3、监考员清场后，准许考生进场，考生隔行隔位就坐。

四、考生就坐后，将身份证放在桌面上，监考员对考生身份进行核查。

五、考试开始前，监考员先向考生宣读考场规则，监考过程中，监考员要认真巡视考场，注意考生动态，不得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，不得随意离开考场。

六、对作弊有据者，立即收缴其考卷和作弊材料，令其离开考场，并向主考官汇报。

七、考试结束时填好《考场记录表》，连同考卷、答题卡一起上交教务管理部门。

八、监考员如对考生监察不严，或者任由考生作弊，属于监考人员失职行为，一经查实，教学点应给予严肃批评教育，直至行政处分。

九、对于考场秩序混乱，监考员出现失职行为的教学点，校本部将视情况给予警告、暂停招生资格等处罚。
